
主笔闲话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

说， 高考无疑是人生中的

一个重要关口。 能够顺利

通过高考， 进入心仪的大

学， 可以说是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 这自然值得亲朋

好友汇聚一堂 ， 分享喜

悦。 面对商机， 各大酒楼

饭店纷纷打出 “升学宴”

（谢师宴） 的旗号， 引领了一波消费潮流。

然而近几年来， 学生、 家长、 教师以及

社会多种声音都趋向于对 “谢师宴” 好感不

大， 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讲排场、 爱

面子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割舍不掉的 “传

统情结”。 且刚高中毕业的孩子们在智力发

育、 道德形成等方面都还处于成长阶段， 这

一时期所接受到的信息对其以后道德品质的

形成非常关键。

师恩和谢师， 岂是一餐饭所能承载？ 谢

师宴在 “师恩重如山” 面前显得何等庸俗。

时下迫在眉睫的是， 用文明、 高雅的谢师形

式来取代 “谢师宴”， 让多年来的 “谢师宴”

谢幕。 有人曾建议： 救老师、 学生和家长于

“苦宴” 之中， 不妨搞一个如何谢师的网上

讨论， 让网友出谋划策， 为谢师进言。 拒绝

“谢师宴”， 需要网友的 “谢师言”。 其实深

层次讲， 唯有让感恩教育深入学子心中， 让

感恩载体丰富起来， 让感恩行动多元起来，

才能告别 “谢师宴”。

其实， 中国谢师宴古已有之， 而且名目

之多、 排场之大、 气氛之热烈， 远非今日可

比。 详见本期 “老法今说”。 王睿卿

“谢师宴”该谢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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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清理楼顶积水坠亡
涉事楼房全体业主遭索赔 81万元

恶意攀附“拉菲”商标

三公司被判赔偿500万元

近日， 三家公司因在楼盘名称、 营销中心、 微信公

众号等处突出使用“LAFITE” “拉斐水岸” 等标识，

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赔偿权利人 500万元。

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 （以下简称拉菲酒庄） 在葡萄

酒行业享有较高声望， “LAFITE” 葡萄酒自 20世纪 90

年代进入中国市场并持续进行销售， “LAFITE” “拉

菲” 商标在商标行政审查程序或诉讼程序中多次被认定

为驰名商标。 去年， 拉菲酒庄发现有三家公司未经其许

可， 在小区大门、 小区配套设施、 微信公众号、 营销中

心、 官方网站等显著位置使用“LAFITE” “拉斐水岸”

“CHATEAU LAFITE” 等标识， 于是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三被告公司在相关宣传推广活动中突出

使用“CHATEAU LAFITE” “拉斐水岸” “拉斐”

等标识， 属于复制、 模仿、 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

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

用， 误导公众， 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

损害， 构成对原告拉菲酒庄“LAFITE” 商标、 “拉菲”

驰名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法院认定三被告具有主观上的

意思联络， 共同实施了涉案商标侵权行为， 应当承担连

带责任。 故法院酌情确定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及合理支出共计 500万元， 并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

王睿卿 整理

男子离家六年无音信

妻子起诉离婚获支持

近日，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离婚纠

纷案件， 判决准予原告赵女士与被告王先生离婚。

2011 年底， 原告赵女士与被告王先生经人介绍相识，

2012 年 5 月登记结婚， 双方均为再婚人士， 婚后未生育子

女。

赵女士称， 2014 年 3 月， 丈夫王先生经人介绍外出打

工， 起初几个月， 王先生和赵女士保持电话联系， 随着时间

的推移， 两个人联系的次数逐渐减少。

2015 年春节， 王先生不仅没有回家过节， 而且更换了

手机号码， 两个人失去了联系。 无奈之下， 赵女士将其诉至

法院， 要求与王先生离婚。

安源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赵女士与被告王先生经人

介绍相识后建立恋爱关系并登记结婚， 婚姻关系合法有效。

被告王先生自 2014 年 3 月起独自外出打工， 之后未再回家

与原告赵女士共同生活， 两人分居长达六年之久， 期间双方

互不来往， 互不履行夫妻义务， 可依法认定原、 被告的夫妻

感情确已完全破裂， 原告赵女士的离婚诉请符合法律规定，

应予以准予。

对于原、 被告是否有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的问题， 因被

告未到庭， 如一方确有证据证明夫妻存在共同财产及债权债

务， 可另行主张。

综上，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编造六合彩中奖骗局

一诈骗团伙成员全部获刑

近日，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通过六合彩“变

码” 中奖诈骗案， 判处杨某甲、 林某某、 杨某乙、 黄某某等

4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 3 年 3 个月至 6 个月不等， 分别并处 5

万至 5000元不等的罚金。

2019 年 3 月至 5 月， 杨某甲、 林某某、 杨某乙等人结

伙流窜外地， 通过微信向六合彩收注“庄家” 发送自动变换

中奖号码的下注链接， 以中奖为由骗取“庄家” 钱款， 实施

六合彩“变码” 中奖诈骗。 杨某甲负责吃住行等开支， 提供

下注链接用于诈骗， 并按诈骗所得 80%参与分赃。 林某某、

杨某乙等人单独或结伙物色“庄家” 行骗， 并按各自诈骗所

得 20%参与分赃。 黄某某明知杨某甲等人实施诈骗， 仍驾驶

其所有的汽车运送被告人流窜各地行骗， 累计非法获利

5400 元。 据悉， 杨某甲等人采用上述六合彩“变码” 中奖

方式诈骗 10起， 累计骗取金额 111820元。

法院认为， 杨某甲伙同被告人林某某、 杨某乙等人， 通

过虚构六合彩中奖的事实， 骗取他人财物， 其中被告人杨某

甲参与骗取金额达 111820 元， 数额巨大； 被告人林某某骗

取金额达 32500 元， 数额较大； 杨某乙骗取金额达 16780

元， 数额较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黄某某明知他人实

施诈骗， 仍为其提供帮助，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根据各被

告人的犯罪性质、 事实、 情节、 危害后果以及归案后的认罪

悔罪表现， 依照刑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遂作出如上判决。

2018 年 8 月的一场意外， 犹如夜空

当中猛然炸响的一声惊雷， 让湖南省长沙

市某小区 A 楼所有业主在同一时间摊上

官司， 遭索赔 81 万元， 并为此经历了一

审、 二审， 耗时一年有余。

纠纷突起：

男子在清理楼顶积水时，不慎坠亡

长沙某小区建于 2006 年， 一直没有

成立业主委员会。 自 2008 年起， 小区由

长沙市某物业公司进行物业管理。 2016

年， 物业公司与小区开发商正式签订 《前

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约定自 2016 年 7

月 1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由该物

业公司负责管理小区物业。

刘某是这家物业公司的员工， 主要负

责小区内包括 A 楼在内的六栋楼房的物

业管理， 以及电费、 物业费的收取。

前述的意外， 就发生在刘某身上。

2018 年 8 月 4 日下午， 刘某在清理

A楼楼顶积水时， 不慎滑落坠亡。

刘某的意外身故给刘家的打击无疑是

沉重的， 由此也带来了一场纷争。

刘某家属认为， 刘某原为物业公司员

工。 但是， 自 2016 年 7 月 19 日开始， 刘

某是接受小区 A 楼全体业主委托， 对 A

楼进行物业管理。 刘某与 A 楼业主之间

是雇员与雇主的关系。 意外发生当天， 因

下雨形成楼顶积水， 有业主找到刘某， 要

求刘某前往清理积水， 这才导致了刘某的

坠亡。 因此， A楼全体业主作为雇主， 应

当对雇员刘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小区 A楼业主们对此持不同意见。 业

主们认为， 小区物业服务的主体是物业公

司，而刘某一直是物业公司员工。自己与刘

某之间并没有直接形成劳务关系， 不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为证明自己的说法，业主们

向法院提交了加盖有“某物业公司某小区

管理处”印章的物业费、水电费收据。除此，

业主们还认为，刘某自身存在过错。楼顶有

青苔，遇雨湿滑。 派出所出具的报告显示，

事故当天， 刘某是穿着拖鞋上楼顶清理积

水。 这说明刘某作为一名物业管理专业人

员，却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意识。

2019 年 1 月， 刘某家属以“提供劳

务者受害纠纷” 为由， 向长沙市岳麓区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案件审理期间， A

楼业主们向法院申请追加物业公司作为第

三人参加诉讼， 获得法院准许。 之后， 刘某

家属认为协商更有助于解决纠纷， 申请撤

诉。

数月间， 刘某家属与业主们之间的多番

协商均以失败告终。

同年 6 月， 刘某家属再次将 A 楼所有

业主诉至法院， 要求业主们承担刘某的死亡

赔偿金、 丧葬费、 精神抚慰金等， 共计 81

万余元。

一审开庭：

男子与业主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案件的争议焦点

是刘某与业主们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 从

2008 年开始， 小区就由刘某所在的物业公

司进行物业管理。 到了 2016 年， 双方签订

了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截止日期是 2020 年

6 月 30 日。 刘某滑落坠亡时， 物业公司仍

处于服务期限内。 A 楼业主们提交的物业

费、 水电费等收据， 均加盖有“某物业公司

某小区管理处” 印章， 与前述合同形成了证

据锁链。 加之在刘某家属第一次起诉时， 物

业公司作为追加的第三人， 对公司与小区签

订的 《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的真实性、

合法性予以认可， 并称刘某是公司股东之

一， 包片负责包括 A 楼在内的六栋楼房的

物业管理。 因此， A楼业主们有充分理由相

信刘某到 A 楼楼顶清理积水是履职行为。

而刘某家属虽称， 刘某是接受 A 楼所有业

主委托， 对 A 楼进行物业管理， 但不能提

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 综上， 刘某与 A 楼

所有业主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 刘某家属的

诉请， 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最终， 一审判

决： 驳回刘某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终审：

一审法院是否遗漏了案件当事人

刘某家属不服一审判决， 向长沙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刘家的上诉理由之一， 是认为一审法院

遗漏了案件当事人， 认为一审法院既然认定

刘某是物业公司员工， 就应当依法追加物业

公司为案件当事人， 然而， 一审法院却没有

追加。

对此，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家属本

可以在一审时一并起诉或申请追加物业公司

为案件当事人，但是其并未行使此权利，而且

在被诉业主已经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物业公

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况下， 刘某家属

仍然撤诉。因此，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未再依职权追加物业公司参加诉讼， 并无不

妥。刘某家属与物业公司的纠纷可另案诉讼。

此外， 关于刘某与业主之间是否存在劳

务关系的问题，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

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综上， 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来源： 中国法院网）


